
关于2013年我县列为省、县为民办实事   工程的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工作

实 施 方 案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全县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步伐，夯实我县流通基础设施，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促进我县商贸流通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3年为民办实事实施意见>的通知》(湘办发〔2013〕13号)、《湘潭市商务局、湘潭市财政局、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印发<关于2013年我市列入省为民办实事工程的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和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潭商发〔2013〕29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切实完成好我县2013年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工作，成立湘潭县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由县人民政府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政府办、商务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城乡规划局、发改局、住建局、消防大队、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和建设主体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地点设在县商务局，由县商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省、县实事工程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的评审确定、组织实施、竣工验收和相关协调工作。
二、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申报

（一）任务分解

2013年标准化建设或改造农贸市场6个（具体任务分解详见附件1）。

（二）项目申报资料要求

农贸市场新建或提质改造项目申请报告、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基本情况表（附件7）、领导机构、项目建设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规划图纸、土地使用权证明、施工合同、预算表、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流通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及对农民销售自产农产品的优惠措施等相关材料、项目单位对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和提交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声明、农贸市场改造前的图片。

（三）项目确定原则

1.符合规划原则：城乡农贸市场项目建设必须符合规划要求；

2.新建优先原则：在确保完成的前提下，新建项目优先；

3.乡镇优先原则：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乡镇农贸市场建设；

4.有利于城乡统筹工作开展和取缔马路市场原则：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要与城乡统筹、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和马路市场整治结合起来，有利于上述工作开展的项目优先。

（四）项目建设和改造标准

    严格按照《湖南省2013年度城区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建设规范》和《湖南省2013年度乡镇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建设规范》执行（详见附件2、3）。

    三、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实施

    （一）明确工作责任
县政府办：负责总体组织协调工作。

县商务局：对照省、市商务部门制定的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建设规范，严格贯彻落实；加强与财政、国土、规划、发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及时协调处理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加强对工程进度的调度。

县财政局：加强对财政资金的计划、统筹和监管，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县国土资源局：大力支持农贸市场建设工作，开通农贸市场用地绿色通道，用足用活国家、省、市出台的农贸市场建设用地优先、优惠政策。

农贸市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各建设主体单位：作为实事工程项目的责任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和督促市场经营单位、产权单位对辖区农贸市场实施标准化建设或改造的具体工作；制订所属地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方案、工程预算、工程进度计划，每月25日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工作进度；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市场改扩建期间相关工作。
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配合全县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工作。

实施步骤

1.第一阶段：调查摸底阶段（2013年4月1日至4月5日）。做好全县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情况的调查，掌握全面情况。

    2.第二阶段：项目建设前期准备阶段（2013年4月6日至6月20日）。组织申报并确定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被选定的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做好市场建设的报批手续。

    3.第三阶段：施工建设阶段（2013年6月21日至11月30日）。力争完成各项目的标准化建设或改造任务。

    4.第四阶段：检查验收阶段（2013年12月1日至31日）。组织有关部门依照《湖南省2013年度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验收办法》（附件4）、《湖南省2013年度城区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验收标准》（附件5）、《湖南省2013年度乡镇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验收标准》（附件6）进行验收，并根据建设情况进行绩效考核计分，合格后拨付扶持资金。

（三）项目调度和考核

农贸市场已纳入省政府对市、县为民办实事考核内容。农贸市场的建设和管理试行行政问责制，纳入县政府对各乡镇人民政府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实行月调度、季自评、半年检查、年终考核的考核办法。

四、政策措施

（一）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对列为县实事工程的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按照《湘潭县农贸市场建设管理办法》，由县商务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验收，经审计部门审计，报县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采取以奖代投的方式予以发放。城区农贸市场按300元/m2的标准补贴，乡镇农贸市场按250元/ m2的标准补贴。每个农贸市场最高补贴不超过50万元。对同时纳入2013年省、县实事工程的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积极争取并及时拨付省财政扶持资金和县财政配套资金。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新建或改造农贸市场要与城市（乡镇小城镇）开发、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建设。选址须经规划部门确认。凡经规划部门确定的农贸市场用地和建成投入使用的农贸市场及配套设施，未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用途和挪作他用。

2．对农贸市场改造涉及的“招投标”手续，有关用地、规划等手续审批，县有关部门要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简化程序，缩短办理时限，并免收县本级的费用。

3．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流通业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土地供应计划中优先保障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基础设施和重大流通项目用地。鼓励利用旧厂房、闲置仓库等建设符合规划的流通设施。鼓励以租赁方式供应流通业用地。

4．在一定期限内，对专门经营农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按农产品与其他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免征额度。落实批发、零售企业销售符合税法规定的部分蔬菜、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政策。专门农贸市场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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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湘潭县2013年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或改造项目任务分解表
	单位
	目标任务数
	单位
	目标任务数

	易俗河镇
	
	花石镇
	

	梅林桥镇
	1
	龙 口 乡
	

	谭家山镇
	
	青山桥镇
	

	中路铺镇
	
	石 鼓 镇
	

	白 石 镇
	
	 分 水 乡
	1

	茶恩寺镇
	
	杨嘉桥镇
	

	河 口 镇
	
	石 潭 镇
	

	射 埠 镇
	1
	乌 石 镇
	1

	锦 石 乡
	
	云湖桥镇
	

	排 头 乡
	
	县市场服务中心
	1

	天易示范区
	1
	
	


附件2：

湖南省2013年度城区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

项目建设规范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市、县城区标准化农贸市场新建、改造。 

二、场地环境 

（一）选址要求 

农贸市场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商业网点规划的要求,手续齐全。

农贸市场设置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符合交通、环保、消防等有关规定,与城区改造、居住区和社区商业建设相配套。

农贸市场周边无有毒有害等污染源,无生产或贮存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的场所。 

（二）建筑 

鼓励新建农贸市场选择单体建筑或非单体建筑中相对独立的场地。

新建农贸市场土建结构应采用符合国家建筑、安全、消防等要求的钢筋混凝土或新型材料结构。

新建农贸市场单体建筑的层高不低于4.5米;场内主通道宽度不小于2.4米,购物通道不小于2米,污物等其他通道宽度不小于1.6米。出口不少于2个,主要出入口门的宽度不小于4米。

农贸市场应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室内宽敞明亮,自然采光好。楼层式综合市场应设有运输货物的专用电梯。

（三）面积 

农贸市场的面积根据规划区域的居住人口、服务半径、消费需求等因素确定。原则上新建农贸市场建设用地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

城市建成区及县城的新建农贸市场,配套设有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场地和内部仓库。停车场占商业用房面积的10％以上,中心城市市场的停车场面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要划定一定区域（原则上不低于40平方米），设置独立的自产自销(直销)区。

（四）装修及场内布局 

农贸市场地面应铺设防滑地砖或水磨石地面,并符合吸水、防滑、易清扫的要求,向通道两边倾斜;内墙(含立柱四周)应贴墙面砖,高度不低于1.8米;房顶可采用防霉涂料,或吊顶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装修材料; 

市场内经营者字号标牌应统一规范。按照商品种类划行归市设置交易区，同类商品区域要相对集中，分区要标志清晰。

三、设施设备 

（一）给排水设施 

1、供水设施 

场内经营用水应保证足够的水量、水压,卫生应符合国家GB5749的要求,设施配置符合国家节约用水的规定。提倡在保证满足用水卫生标准的条件下使用循环用水。 

水产区供水到商位,肉类区供水到经营区,熟食经营区专间供水到加工间。同时,市场内设置供水点供消费者使用。 

场内要配置高压水冲洗装置,便于冲洗地面墙体和设备设施。 

2、排水设施 

场内上下水道应确保畅通,采用沉井式暗渠(安管)排水系统,并设防鼠隔离网。主通道与购物通道交叉处应设窨井,窨井间距不宜大于10米,柜台内侧设地漏。有地下车库的市场按照建筑要求另行设计。

购物通道下水道必须设计为暗道,防止异味上传,不可以设明沟。

柜台外地面排水槽宽度0.08米-0.1米,深度0.03米-0.05米,用不锈钢材料或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制作并设地漏。柜台内排水槽保持排水通畅,地面保持干燥,不堆积垃圾。 

污水排放系统应当按环保要求设置过滤处理设施,符合相关的标准和规定。 

（二）供电设施 

应配备符合用电负荷、安全的供电设施。电线铺设以暗线为主,并配备漏电防护装置。有条件的应单独设置配电室。 

各经营区域应配备带接地线的符合低压电器使用的电源插座,水产区域使用防水插座。 

市场内环境照明供电设施配置应符合GB50034的规定。柜台(操作台)上方灯照度应达到100LX,肉类分割剔骨操作台灯光照度不小于200LX。场内通道应配备照明灯,各出入口应设置应急灯。

（三）通风设施 

场内窗户的设施应保证空气能够顺畅对流，空气对流较差的市场需按规定安装低噪音排风设备。

需要实施温控的食品专间须配置相应的通风及温控设施。 

（四）卫生设施 

农贸市场应配置统一的废弃物容器、垃圾桶(箱),并设置集中、规范的垃圾房。垃圾房应密闭,有上下水设施,不污染周边环境,每个经营户应设置加盖的垃圾桶(箱)。 

农贸市场应按GB/T17217的要求建设卫生间,不得设在熟食经营区域附近。

（五）消防安全设施 

建筑消防设施应符合GBJ16和GB50222的要求；农贸市场应按照GB/T17110规定标准配置灭火器材。 

不得在市场交易场地设置生活用电和液化气设施。

（六）营业设施 

1、柜台 

摊位柜台应按不同品类经营需要统一制作，柜面及边缘挡水凸边使用面砖或不锈钢材料制作。 

柜台高度宜为0.7m-0.8m。柜台立面应贴墙面砖，柜台靠通道外侧边沿应设挡水凸边，高度不低于5cm。柜台内应留有同一位置摆放电子秤，电子秤设置位置应便于消费者查看。

冷冻、冰鲜水产品、鲜肉柜台应采用不锈钢台面，活鱼摊位外设隔水墙，隔水墙应高于鱼池（盆）上沿20cm。 

2、冷藏设施 

商品保质保鲜有温度要求的，应采用温控设备或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到货到即时存入冷藏、冷冻设施，保证商品陈列、销售与加工、运输环节形成的冷链不脱节。

冷冻肉及冷冻水产品应配备低温冷柜，冰鲜水产品应配备冰台。经营冷却肉应配备冷藏柜，温度保持在0℃-7℃。提倡豆制品、半制成品销售配备冷藏设施。 

新建2000m²以上的农贸市场应设置冷藏室，有条件的农贸市场宜设置冷藏保鲜设施或25℃以下的商品整理间。 

（七）检测设施

市场应根据需要配置快速检测设备，并对入市蔬菜、水果的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含量进行监测。

（八）管理设施

市场应设立市场服务管理办公室、服务台、广播设施、设立宣传栏、公示栏、导图栏、供应区域标志、公平秤等服务设施。

附件3：

湖南省2013年度乡镇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

项目建设规范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乡镇标准化农贸市场新建、改造。 

二、场地环境 

（一）选址要求 

农贸市场选址应符当地规划要求。

农贸市场设置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符合交通、环保、消防等有关规定。

（二）建筑 

市场交易大棚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或大跨度、大空间的钢架结构，层高应不低于4m，有条件的宜建成封闭的室内市场。

（三）面积 

农贸市场的面积根据规划区域的居住人口、服务半径、消费需求等因素确定。原则1.5万人以上乡镇市场建设用地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经济欠发达地区可适当降低标准。

（四）装修及场内布局 

市场地面应硬化、防滑，并向排水槽（沟）倾斜。有条件的敞开式棚架建筑市场周围应有围墙或相应建筑物围栏，围墙应牢固，高度不低于1.8m；室内市场的内墙宜贴墙砖，高度应不低于1.5m。

市场应设置2个以上的出入口，主要出入口宽度应不小于4m；市场主通道宽度应不小于2m，次通道宽度应不小于1.5m，有条件的市场可单设进出货出入口。 

三、设施设备 

（一）给排水设施 

1、供水设施 

市场内应配备合理的供水系统，水产品供水应到档口，畜禽肉类供水应到畜禽肉经营区，宰杀间、现场食品加工间等应供水到专间。 

2、排水设施 

市场内部排污管道（沟）应单独设置，自成系统，不与连体建筑污水管道共用。排污管道（沟）应尽量采用直排式，减少弯道且应有合理坡度。当地有公共污水排放系统的，市场排污管道应与其联通。 

市场柜台外侧或内则应设置排水槽或明沟，宰杀间、现场食品加工间内应设置下水管道。水产、畜禽肉类污水排放口应设隔离过滤设施。

（二）供电设施 

市场应配备满足用电负荷、安全的供电设施。室内市场应统一配备照明灯，并设置应急灯。交易厅内照度应不低于100LX，专间内照度应不低于200LX。

（三）通风设施 

室内市场应达到良好的通风条件，有条件的可配置低噪音抽送风机。 

（四）卫生设施 

封闭式市场应设置垃圾池或一定数量的带盖垃圾桶等垃圾收集容器，有条件的可设置垃圾中转密闭间。 

市场应按GB/T17217的要求建设卫生间,不得设在熟食经营区域附近。

（五）消防安全设施 

建筑消防设施应符合GBJ16和GB50222的要求；封闭式农贸市场应按照GB/T17110规定标准配置灭火器材。 

不得在市场交易场地设置生活用电和液化气设施。

（六）营业设施 

摊位柜台应按不同品类经营需要统一制作，柜台高度宜为0.7m-0.8m。柜台立面应贴墙面砖。

附件4：

 
湖南省2013年度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    验 收 办 法

 

　　为加强2013年度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验收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验收范围

本年度安排的400个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

项目申请验收需提供的资料

验收申请报告

项目基本情况表（附后）

项目承办单位基本情况（承办单位证照复印件）

新建项目提供发改、规划、国土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批准建设文件；

按规定需进行招投标或政府采购的，需提供招评标文件和政府采购合同复印件；

新建项目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工程验收报告以及建设部门出具的工程验收备案证明；

改造前后对比照或竣工后照片。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验收的组织管理

2013年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验收采取“市级为主，省级抽查”的办法进行。项目完工后，由各县市区商务局向市州商务局提出验收申请，市州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省商务厅、财政厅。

根据市州验收结果，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组成抽查小组，对全省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进行抽查。

验收小组应当重点核查项目是否达到基本功能要求，是否按照有关建设标准配置必要的设备，满足使用要求；是否通过相关部门验收；查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验收小组应对每个承办单位或项目做出验收结论，并形成验收报告（包括验收的形式、成员、时间、结论等）。验收小组成员应当在验收报告上签字确认。验收结论包括“达标”、“整改后再验收”和“不达标”三种。

	附件5：

	湖南省2013年度城区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验收标准

	
	
	
	
	

	序号
	指  标
	权值
	评估记分办法
	得分

	1
	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商业网点规划，有规划图纸。
	7
	符合记7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2
	农贸市场周边无有毒有害等污染源,无生产或贮存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的场所
	3
	符合记3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3
	农贸市场为单体建筑或非单体建筑中相对独立的场地
	3
	符合记3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4
	农贸市场土建结构应采用符合国家建筑、安全、消防等要求的钢筋混凝土或新型材料结构，新建农贸市场取得建设部门验收合格证。
	7
	达到要求记7分，基本达到要求记5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5
	新建农贸市场单体建筑的层高不低于4.5米;场内主通道宽度不小于2.4米,购物通道不小于2米,污物等其他通道宽度不小于1.6米。出口不少于2个,主要出入口门的宽度不小于4米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6
	农贸市场应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室内宽敞明亮,自然采光好。
	3
	达到要求记3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7
	原则上新建农贸市场建设用地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
	7
	达到要求记7分，基本达到要求记5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8
	新建市场配套设有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场地。
	5
	达到要求记5分，否则视情况扣分。改造市场视停车场情况记3-5分。
	　

	9
	独立的自产自销(直销)区不低于40平方米
	5
	达到要求记5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10
	农贸市场地面应铺设防滑地砖或水磨石地面,并符合吸水、防滑、易清扫的要求,向通道两边倾斜;内墙(含立柱四周)应贴墙面砖,高度不低于1.8米;房顶可采用防霉涂料,或吊顶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装修材料;
	7
	达到要求记7分，基本达到要求记5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1
	市场内经营者字号标牌应统一规范。按照商品种类划行归市设置交易区，同类商品区域要相对集中，分区要标志清晰。
	7
	达到要求记7分，基本达到要求记5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2
	供水设施：市场内经营用水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水产区供水到商位, 畜禽肉类经营供水到经营区, 宰杀间、现场食品加工间供水到加工间。同时,市场内设置供水点供消费者使用。场内要配置高压水冲洗装置,便于冲洗地面墙体和设备设施。 
	3
	达到要求记3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13
	排水设施：场内上下水道应确保畅通。购物通道下水道必须设计为暗道,防止异味上传,不可以设明沟。柜台内、外地面应设排水槽，保持排水通畅,地面保持干燥,不堆积垃圾。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4
	通风设施：场内通风良好。自然通风较差的，应配置低噪音排风机。
	3
	达到要求记3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15
	卫生设施：农贸市场应配置统一的废弃物容器、垃圾桶(箱),在保证能及时清运的情况下可不设置垃圾房。垃圾房应密闭,有上下水设施,不污染周边环境。农贸市场应按GB/T17217的要求建设卫生间,不得设在熟食经营区域附近。
	7
	依据标准合格记7分，基本合格记5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6
	消防设施：建设消防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按规定配置灭火器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7
	营业设施：摊位柜台应按不同品类经营需要统一制作，并符合《湖南省2013年度城区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建设规范》中规定的摊位制作要求。
	7
	达到要求记7分，基本达到要求记5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8
	冷藏设施：配备相应冷藏设施，新建2000m²以上的农贸市场应设置冷藏室。
	3
	达到要求记3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19
	检测设施：市场应根据需要配置快速检测设备，并对入市蔬菜、水果的有机磷类氨基甲酸脂类农药残留含量进行监测。
	3
	达到要求记3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20
	管理设施：市场应设立市场服务管理办公室、服务台、广播设施、设立宣传栏、公示栏、导图栏、供应区域标志、公平秤等服务设施。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合        计
	100
	　
	　

	
	
	
	
	

	
	说明： 验收采取百分制，达到80分的为达标，低于80分的整改后再验收，整改后再验收仍不达标的，年终考核为不达标。

	
	

	附件6：    湖南省2013年度乡镇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验收标准

	序号
	指  标
	权值
	评估记分办法
	得分

	1
	市场选址符合当地规划，有规划红线图。
	15
	符合记15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2
	市场交易大棚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或大跨度、大空间的钢架结构，层高应不低于4m，有条件的宜建成封闭的室内市场。
	10
	达到要求记10分，基本达到要求记7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3
	乡镇人口超过1.5万人时，市场建设用地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经济欠发达地区可适当降低标准。
	15
	达到要求记15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4
	市场地面应硬化、防滑，并向排水槽（沟）倾斜。有条件的敞开式棚架建筑市场周围应有围墙或相应建筑物围栏，围墙应牢固，高度不低于1.8m；室内市场的内墙宜贴墙砖，高度应不低于1.5m。
	10
	达到要求记10分，基本达到要求记7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5
	市场应设置2个以上的出入口，主要出入口宽度应不小于4m；市场主通道宽度应不小于2m，次通道宽度应不小于1.5m，有条件的市场可单设进出货出入口。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6
	供水设施：市场内经营用水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7
	排水设施：场内上下水道应确保畅通并自成系统。柜台内、外地面应设排水槽，保持排水通畅,地面保持干燥,不堆积垃圾。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8
	通风设施：场内通风良好。自然通风较差的，应配置低噪音排风机。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9
	卫生设施：封闭式市场应设置垃圾池或一定数量的带盖垃圾桶等垃圾收集容器，有条件的可设置垃圾中转密闭间。
	10
	达到要求记10分，基本达到要求记7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0
	消防设施：建设消防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封闭式市场按规定配置灭火器。
	5
	达到要求记5分，基本达到要求记3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11
	营业设施：摊位柜台应按不同品类经营需要统一制作，柜台高度宜为0.7m-0.8m。柜台立面应贴墙面砖。
	15
	达到要求记15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合        计
	100
	　
	　

	
	说明： 验收采取百分制，达到80分的为达标，低于80分的整改后再验收，整改后再验收仍不达标的，年终考核为不达标。


附件7：

 
湖南省2013年度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项目基本情况表

	市场名称
	项目单位
	市场摊

位数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市场交易额（万元）

	
	
	
	
	农贸区

面积
	综合区

面积
	合计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总投资（万元）
	资金来源（万元）
	项目开工及

完工时间

	1.

2.

3.

4.

…
	
	自筹
	地方

配套
	申请省级扶持
	合计
	开工

时间
	完工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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